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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关于设立滕州应急安全科普基地等 5处

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通知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及民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、市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

动相关文件精神，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与管理，市教育体

育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组成评估验收组，

对相关单位申报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进行了实地评估与综合评

审。经评估，滕州应急安全科普基地、滕州市龙阳“1+X”全域研

学基地、滕州市九龙湾嘉艺非遗农耕研学基地、枣庄市国防教育

训练基地和滕州市孝慈至善中华文化研学基地在设施条件、课程

设置、师资配备、安全保障及运营管理等方面，符合我市中小学

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基本标准与要求。经研究，决定批准5处

基地为“滕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”。

滕州应急安全科普基地等5处研学实践基地要不断优化设施

设备条件，配齐配强管理及师资队伍，全面提升运营管理的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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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专业化水平；要紧紧围绕研学实践教育目标，精心设计活动

内容，规范组织实施流程，持续提高研学实践活动的育人成效；

要认真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主动向社会及参与学校公开收费项目、

标准及对应服务内容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。各基地须与相关学校

协同联动，严格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

急处置预案，加强全过程风险防控，切实保障师生安全。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各学校可根据教育教学计划与实际需

求，在坚持自愿原则、规范组织程序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有序

开展研学实践活动，共同推动我市研学实践活动工作健康、规范、

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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